应 征 函

致：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本企业[                               ]（应征人的名称）现以应征人的身份，参加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特许贵金属产品经营企业的征集活动。

本应征人现就参加本次征集活动之相关事宜，自愿向上海世博局做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本应征人已详细阅读了《征集公告》，并承诺遵循上海世博局针对此次征集所做出的和即将做出的任何程序安排，且不持任何异议。

2、无论本应征人最终是否得到通知领取《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特许贵金属产品经营企业征集文件》（以下简称“《征集文件》”），是否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所有应征文件，本企业承诺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本企业领取《征集文件》以及本企业是否参与本次征集活动进行商业性宣传，或者暗示本企业与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世博局或上海世博局市场开发计划存在任何关联。

3、本应征人参与本次征集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本企业自行承担。

4、本《应征函》之签署人系本企业法定代表人，其签署行为对本企业具有约束力。如因本企业未遵守上述声明与保证而给上海世博局造成任何损失，本企业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本应征函一经签署，立即生效，非经上海世博局书面同意，不得因任何理由被撤回、撤销。

企业名称（盖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字）：              
印刷体姓名、职务：                   
日     期：      年     月     日
